
关于认购春华兴康（天津）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

根据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：关联交易》及相关

规定，现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人寿”或“公

司”）签约认购春华兴康（天津）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春

华兴康基金”或“目标基金”）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泰康人寿作为投资主体，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签约认购春华兴康基

金，入伙成为目标基金的有限合伙人（LP），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本次的投资标的为春华兴康（天津）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该有

限合伙股权投资管理机构为春华秋实（天津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管理人”或“春华秋实”），普通合伙人（GP）为秋实（天津）

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秋实”），目标基金

的目标募集金额为 50 亿元左右。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春华兴康基金、春华秋实、秋实均为泰康人寿股东泰康保险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拟任董事胡祖六亲属控制的实体，根据相关监管规定，春华

兴康基金、春华秋实和秋实构成泰康人寿关联方。

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截至协议签署之日，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：

1、 春华兴康基金

目标基金成立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，其基本信息如下表：

名称 春华兴康(天津)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MA05JEHH0G

主要经营场所

天津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中成大道以西、中

滨大道以南生态建设公寓 9 号楼 3 层 301 房

间-437

执行事务合伙人
秋实(天津)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

伙)(委派代表：王学清)

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

经营范围

以自有资金对国家允许的行业进行投资，投

资管理，投资咨询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

认缴出资

1、普通合伙人：秋实管理：1,558.62 万元

2、有限合伙人：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：

10,000 万元

3、有限合伙人：华泰招商（江苏）资本市场

投资母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：30,000 万元

4、有限合伙人：中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：

44,303.80 万元

5、有限合伙人：珠海融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：70,000 万元



成立日期 2016 年 4 月 11 日

合伙期限 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2031 年 4 月 10 日

2、 春华秋实

目标基金的管理人由春华秋实（天津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。

管理人注册成立于 2011 年 3月 25 日。截至目前，管理人的基本情况如

下：

名称 春华秋实（天津）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569346428E

住所
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路创智大厦 203（TG

第 139 号）

法定代表人 王学清

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

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

经营范围

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,从事投融资管理及

相关咨询服务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

成立日期 2011-3-25

登记机关 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

3、 秋实

目标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为秋实（天津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，该普通合伙人成立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。截至目前，普通合

伙人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

名称
秋实（天津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569346639X

住所
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482号创智大厦203(TG

第 141 号)

执行事务合伙人
春华秋实(天津)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(委

派代表；王学清)

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

经营范围

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;对上市公司非公

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。(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)

认缴出资

普通合伙人：春华秋实，认缴出资 1,100 万

元，认缴比例为 83.33%；

有限合伙人：胡元满，认缴出资为 220 万元，

认缴比例为 16.67%

成立日期 2011 年 3 月 25 日

营业期限 自 2011 年 3 月 25 日至 2035 年 3 月 24 日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公司投资目标基金的管理费与其他有限合伙人基本一致，且不高于

市场同类基金平均水平；公司投资目标基金的预期收益、投资回报与其

他有限合伙人一致，且不低于市场平均水平。



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合理公允，不存在利益输送、不公平交易或任

何损害公司股东、委托人或第三方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交易价格

公司以货币方式认购标的基金的有限合伙份额，认缴金额为 3 亿元

人民币，包括认缴有限合伙份额及合伙企业管理费。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

公司采用现金划款的方式将认缴金额划至目标基金的指定账户。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

公司于 2018 年 8月 28 日签署有限合伙合同及附属协议，在各方签

署之日生效。标的基金的存续期为 10 年，到期后普通合伙人有权决定

将存续期限延长 1 年，经联合投资人咨询委员会同意，存续期限可再延

长 1 年。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

2018 年 8 月 13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了

本次重大及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

2018 年 8 月 13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了

本次重大及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，全体董事以现场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

了本次重大关联交易。

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告

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

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

个工作日内，向相关监管部门反映。

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

2018 年 9 月 10 日


